[bookmark: _GoBack]　　＜教師執行導護職務，現行相關保險規定＞:
一、公保：依「公教人員保險法」第13、27條規定，摘要如下：
	失能
	被保險人發生傷害事故或罹患疾病，經醫院鑑定為永久失能者，按六個月保險俸額平均數，核給：一、因執行公務或服兵役致成全失能者，給付三十六個月；半失能者，給付十八個月；部分失能者，給付八個月。

	死亡
	被保險人死亡時，給與一次死亡給付：一、因公死亡者，繳付保險費未滿二十年者，給與三十六個月；繳付保險費滿二十年以上者，給與四十八個月。



二、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意外傷亡慰問金發：依「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意外傷亡慰問金發給辦法」第4條規定略以，摘要如下：
	受傷慰問金
	1.傷勢嚴重住院急救有生命危險者，發給新臺幣十萬元。
2.傷勢嚴重住院有失能之虞者，發給新臺幣八萬元。
3.傷勢嚴重連續住院三十日以上者，發給新臺幣四萬元。
4.連續住院二十一日以上，未滿三十日者，發給新臺幣三萬元。
5.連續住院十四日以上，未滿二十一日者，發給新臺幣二萬元。
6.連續住院未滿十四日或未住院而須治療七次以上者，發給新臺幣一萬元。
7.未住院而須治療六次以下者，發給新臺幣三千元。
8.前七目情形如係因執行危險職務所致者，依前七目標準加百分之三十發給。

	失能慰問金
	1.全失能者，發給新臺幣三百萬元；半失能者，發給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;部分失能者，發給新臺幣八十萬元。
3.因執行危險職務所致全失能者，發給新臺幣六百萬元；半失能者，發給新臺幣三百萬元；部分失能，發給新臺幣一百六十萬元。

	死亡慰問金
	死亡者，發給其遺族新臺幣三百萬元。執行危險職務所致死亡者，發給其遺族新臺幣六百萬元。



＊本辦法第９條規定，本辦法施行後，各機關學校不得再為其人員投保額外保險。但依下列各款辦理之保險，不在此限：一、依法律或法規命令規定得以辦理保險者。二、執行特殊職務期間得經行政院同意辦理保險者。三、因公赴國外出差人員得免經核准，由服務機關學校逕依有關規定辦理保險者。四、派駐有戰爭危險國家之駐外人員得辦理投保兵災險者。五、辦理文康旅遊活動得為參加人員投保旅遊平安保險者。

三、校園公共意外責任險：總務處權責。據了解應係於校園內，經認定學校有過失，向保險公司申請理賠。
